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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变更的征询意见公告 

 

经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智远成

长）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对《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

合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等相关内容进行

变更（以下简称“本次变更”）。主要变更内容为增加“集合计划的份额折算”

条款，删除关于管理人变更的或有事项条款。 

本次变更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通过短信、邮件、函件、公告等形式向

委托人征询本次合同变更意见，敬请委托人关注。 

根据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相关约定，管理人招商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期间的 5 个工作日进行本次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 

委托人应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期间的 5 个工作日内进行本次合同变更的回复意见。委托人不同意本次变更的，

应于上述指定日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委托人未在上述日期内回复

意见或提出否定性意见但未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申请的，视为委托人同意本次

变更。 

本次合同变更期间，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暂停智远成长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期间的 15 个工作

日的开放期参与申请业务。 

委托人可在 201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期间的 5 个工作日通过下列方式对本次合同变更反馈意见： 

1、传真号码：0755-82943660 

2、电子邮件：lcyxb@cmschina.com.cn 

mailto:lcyxb@cms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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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需变更本次合同征询意见时间，将另行

通知。根据本集合计划《合同》的约定，“变更事项自征询意见指定的日期届满

的次工作日开始生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效力。”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本次合同变更事项将自 201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起生效。本次

合同变更公告生效后，新参与本集合计划的客户需签署变更后的《合同》。 

 

 

特此公告。 

附件：1、《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拟变更

后） 

2、《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拟变更后）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3 日 

 

 

 

 

 

 

 

 

 

 

附件： 

《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变更前后对照表 

合同变更前 合同变更后 

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 

管理人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

厦 A座 38-45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 

管理人 

名称：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

厦 A座 38楼 

法定代表人：熊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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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

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晓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托管人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

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增加： 

八、集合计划的份额折算 

本集合计划合同生效后，可以进行

份额折算。 

（一）集合计划份额折算基准日 

当集合计划份额单位净值高于

1.0000 元时，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对

集合计划不定期进行份额折算。管理人

应事先确定份额折算基准日，并在管理

人网站进行披露，且书面通知托管人。 

（二）集合计划份额折算对象 

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全部

份额。 

（三）集合计划份额折算的原则 

份额折算后，本集合计划的份额总

额与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数将发生调整，

但调整后的委托人持有的份额占集合

计划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份额

折算对委托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份

额折算后，委托人将按照折算后持有的

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

力，管理人可延迟办理份额折算。 

（四）集合计划份额折算的方法 

折算基准日日终，集合计划份额单

位净值调整为 1.0000 元，折算后，集

合计划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数按照折算

比例相应增加。 

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份

额单位净值/1.0000 

折算比例的计算结果以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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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8位，第 9位四舍

五入。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的份额数

×折算比例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集合计划财产。 

 删除“第二十一条 或有事项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管理

人可能以独资或者控股方式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的公司。如果或有事件发生，管理人

有权将管理合同中由管理人享有的权

利和由管理人承担的义务转让给前述

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司。管理人

无须就上述事项征得合同当事人同意，

并无须就此项变更另行签订协议。但在

转让前管理人应在管理人网站通告委

托人。管理人保障委托人退出本计划的

权利，并在届时的公告中对相关事项作

出合理安排。管理人应当保证受让人具

备开展此项业务的相关资格，并向托管

人提供监管机构相关批复文件复印件。

管理人应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办理转

让手续。” 

 

《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变更前后对照表 

合同变更前 合同变更后 

2．释义 

管理人：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本说明书中有时也简称招商证

券。 

基础股票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招商证券资

产管理总部的研究成果初步精选的、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股票，这些股票合计形成基础股票

池。 

2．释义 

管理人：指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在本说明书中有时也简称招商资

管。 

基础股票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管理人的研

究成果初步精选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这些股

票合计形成基础股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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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合计划有关当事人介绍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为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

苏大厦 A座 38-45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

苏大厦 A座 38-45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成立时间：1993 年 8月 

注册资本：35.85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资产管理业务批准文号：证监机构

字【2002】121号 

公司网站：www.newone.com.cn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60 

4.2 托管人简介 

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191.19 亿元 

法定代表人：秦晓 

4．集合计划有关当事人介绍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为招商证券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

下：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前海一路 1号 A栋 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

苏大厦 A座 38楼 

法定代表人：熊剑涛 

成立时间：2015年 4月 24日 

注册资本：3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公司网站：www.newone.com.cn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660 

 

4.2托管人简介 

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252.20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4.3推广机构简介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管理人。 

4.3推广机构简介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百年招

商局旗下金融企业，经过二十年创业发

展，已成为拥有证券市场业务全牌照的

一流券商。2009 年 11 月，招商证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600999），

截止目前，招商证券成为中证 100、上

证 180、沪深 300、新华富时中国 A50

等多个指数的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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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3．集合计划的份额折算 

本集合计划合同生效后，可以进行

份额折算。 

13.1集合计划份额折算基准日 

当集合计划份额单位净值高于

1.0000 元时，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对

集合计划不定期进行份额折算。管理人

应事先确定份额折算基准日，并在管理

人网站进行披露，且书面通知托管人。 

13.2集合计划份额折算对象 

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全部

份额。 

13.3集合计划份额折算的原则 

份额折算后，本集合计划的份额总

额与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数将发生调整，

但调整后的委托人持有的份额占集合

计划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份额

折算对委托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份

额折算后，委托人将按照折算后持有的

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

力，管理人可延迟办理份额折算。 

13.4集合计划份额折算的方法 

折算基准日日终，集合计划份额单

位净值调整为 1.0000 元，折算后，集

合计划委托人持有的份额数按照折算

比例相应增加。 

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份

额单位净值/1.0000 

折算比例的计算结果以四舍五入

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8位，第 9位四舍

五入。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的份额数

×折算比例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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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计入集合计划财产。 

  


